广西建能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玉林市分中心运营服务提升项目（2026年度）更正公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原公告的采购项目编号：YLZC2025-C3-990367-GXJN
原公告的采购项目名称：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玉林市分中心运营服务提升项目（2026年度）
首次公告日期：2025年10月30日                    
二、更正信息                

更正事项：采购文件                    
更正内容：                    
	序号
	更正项
	更正前内容
	更正后内容

	1
	第二章 供应商须知 供应商须知前附表12.1.1资格证明文件

	增加说明内容：说明：本项目允许分公司参与竞标
	说明：本项目允许分公司参与竞标，但须提供总（上级）公司授权书（加盖公章）。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十四条法人可以依法设立分支机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分支机构应当登记的，依照其规定。分支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由法人承担；也可以先以该分支机构管理的财产承担，不足以承担的，由法人承担”。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释义》：银行、保险、石油石化、电力、电信等有行业特殊情况的，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可按照其特点在采购文件中作出专门规定允许法人的分支机构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注：1.以上标明“必须提供”的材料未特别说明的，均属于原件扫描件，必须加盖供应商电子公章，否则响应文件按无效响应处理。

	2
	第六章 合同文本第九条　付款方式
3、付款方式
	（1）签订合同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甲方支付乙方合同金额30%作为预付款。

（2）剩余合同金额的70%按四个季度支付，第一季度支付合同金额的10%，第二、三、四季度分别按合同金额的20%支付。（每季度第一个月提交上一季度的服务工作报告给甲方并通过甲方的审核后，15个工作日内支付）

	甲方每三个月支付一次服务费，甲方在收到双方签字盖章确认的对应结算周期服务考核表、服务结算单及与本次付款金额等额的发票后（每结算周期结束后第一个月提交上一结算周期数据），应于15个工作日内，由甲方通过广西预算一体化平台申请玉林市财政局支付。（具体到账时间以财政实际发送支付日期为准）。

具体结算金额：

（1）第一次结算：合同生效后第四月，结算金额=合同含税总金额*25%-扣罚

（2）第二次结算：合同生效后第七月，结算金额=合同含税总金额*25%-扣罚

（3）第三次结算：合同生效后第十月，结算金额=合同含税总金额*25%-扣罚

（4）第四次结算：合同结束后，结算金额=合同含税总金额*25%-扣罚。



更正日期：2025年11月06日　　　                    
其他补充事宜      

网上查询地址：www.ccgp.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http://zfcg.gxzf.gov.cn/（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购网）、http://www.yulin.gov.cn（广西玉林市人民政府门户网)、http://ggzy.yulin.gov.cn/（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广西·玉林）。                

四、对本次公告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 称：玉林市交通信息技术中心
地址：玉林市一环东路192号

联系人：周彩荣　　　

联系方式：　0775-2852966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 称：广西建能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玉林市名山旺瑶村玉林市地委职工住宅7栋5号  　

项目联系人：梁芬

项目联系方式：0775-2288899  　 

3、监督单位及电话：玉林市财政局，0775-2697961　　

广西建能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6日
